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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的高新技术企业服务情况；

3.完成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

4.上年度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工作计划。

（二）评价方式

1.数据筛查

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培育云服务平台支撑作用，利用大数

据对 68 家重点服务机构开展的各项高企培育服务进行分析对比，

初步了解各机构 2022 年开展高企培育服务的基本情况。

2.会议评价

组织专家对全省68家重点服务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会议评价。

3.现场抽查

成立抽查组，按照大数据筛查和会议评价结果抽取一定比例

的重点服务机构进行现场实地考察。

三、材料组织

1.重点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申报书；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复印件；

3.长期合作的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名单；

4.重点服务机构专职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人员花名册；

5.2022 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清单及入培育库企业清单；

6.证明重点服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其它相关材料；

7.机构本身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标准、资质认定、行业内荣誉

证书等证明材料；机构被省、市、县级新闻媒体或其他自媒体宣传

报道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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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68 家重点服务机构名单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1 石家庄生产力促进中心

2 石家庄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3 石家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4 河北百汇广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 承德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6 张家口西山联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7 秦皇岛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8 中国科学院唐山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

9 唐山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10 廊坊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1 廊坊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2 三河燕郊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13 保定市联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河北冀信方达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15 保定国家高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16 河北国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 沧州市博世知产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8 邢台博创科技企业孵化有限公司

19 邯郸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20 河北隆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定州市德诚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2 辛集市智胜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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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融科创信息技术河北有限公司

24 河北恒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 河北天皓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26 河北国维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27 河北竞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8 承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9 张家口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30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31 秦皇岛市博茂科技生产力促进中心

32 秦皇岛科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3 秦皇岛嘉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4 唐山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35 廊坊市君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6 廊坊市圣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37 兴远高科（三河）孵化器有限公司

38 保定市光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9 保定市国仁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40 河北北方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41 保定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42 沧州市科技创业中心

43 河北慧之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4 黄骅市模具生产力促进中心

45 衡水创诚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46 衡水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47 衡水源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8 邯郸市科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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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邯郸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50 魏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51 定州市朝晖创业辅导中心有限公司

52 辛集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53 河北科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4 石家庄科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5 河北芏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6 河北科小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7 河北君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 保定市科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59 保定市辅创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60 保定开途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61 唐山宏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 衡水飞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3 衡水华商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

64 邢台东正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65 秦皇岛知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66 沧州市华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67 河北裂变客科技成果孵化器有限公司

68 河北晨峰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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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点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申报书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所在地区： 省 市 县（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声明：本申请书上填写的有关内容和提交的资料均准确、真实、

合法、有效、无涉密信息，本企业愿为此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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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填写说明
1.单位名称、注册时间以营业执照为准。

2.通信地址以实际办公地址为准。

3.高企培育专职人员是指重点服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的专职工作人员。

4.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是指重点服务机构高企培育专职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工作人员。

5.中、高级职称人员是指重点服务机构高企培育专职人员中具有中级、高级职称工

作人员。

6.培训讲师人员是指重点服务机构自身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培训讲师或外部

聘用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培训讲师。

7.合作专家（含技术和财务专家）是指了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相关政策，并与重点服务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专家。

8.政策培训是指重点服务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的高新技术企业有

关政策的培训。

9.辅导企业建立研发费用辅助账、开展知识产权挖掘与保护服务、帮助企业建立研

发组织管理制度、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协助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数量是以签订实际

服务协议为准。

10.培育入库企业数量是指重点服务机构2022年实际培育并纳入河北省高新技术企

业后备培育库的企业数量。

11.培育高企数量是指重点服务机构2022年实际培育并认定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

12.2022 年工作总结，需说明通过线上、线下开展的高企培育情况、开展知识产权

服务的情况、帮助企业建立研发组织管理制度的情况、指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情况、

帮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13.2023年工作计划，需说明拟培育入库企业数量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2023

年预计组织开展的线上、线下高企培育情况、知识产权服务的情况、帮助企业建立研发

组织管理制度的情况、指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情况、帮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情况

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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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情况表

单位名称 注册时间

单位性质 企 业 □ 事业单位 □

通信地址

单位

负责人

姓 名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联系人

姓 名 手 机

电 话 邮 箱

基础

条件

高企培育
专职人员数量

培训讲师人员数量

本科及以上
学历人员数量

合作技术专家数量

中高级
职称人员数量

合作财务专家数量

科技

服务

开展
政策培训场次

辅导企业建立
研发费用辅助账（家）

开展知识产权挖
掘与保护服务企
业数量（家）

引导企业建立
研发机构（家）

帮助企业建立研
发组织管理制度

（家）

协助企业
建立产学研合作（家）

高企

培育

培育入库
企业数量

培育高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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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情况

介绍

（简介）

包括机构主营业务情况、人员情况、全年的营业收

入情况；机构本身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标准、资质认定、

行业内荣誉证书等情况；机构被省、市、县级新闻媒体

或其他自媒体报道宣传情况；本地区开展高企培育工作

政策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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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工

总结及

2023 年

工作计划

一、总体情况

对 2022 年度重点服务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

二、服务举措

重点围绕高企政策培训、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

辅助账指导、产学研对接以及各重点服务机构在服务过

程中的创新举措和特色服务等方面进行梳理。

三、取得成效

从入库企业数量，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情况以及

通过开展各类科技服务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

阐述。

四、典型案例

请从通过开展科技服务工作，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 2-3 个典型案例，包括服

务对象名称、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服务成效等方面进

行阐述。

五、2023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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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重点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申请材料内容要求

1.重点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申报书

提供企业情况表、机构基本情况、2022 年工作总结及 2023

年工作计划。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复印件

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3.长期合作的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名单

提供长期合作的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的清单，以及与专家签

订的合作协议或专家聘用证书或可以证明与其长期合作的其它相

关证明材料。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联系方式

1

2

.......

4.重点服务机构专职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人员花名册

提供重点服务机构专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人员花名册，反映

其学历和职称的相关证明材料和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联系方式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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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 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清单及入培育库企业清单

提供 2022 年培育入库企业相关证明材料，开展高企培育需提

供合作协议（限 15 家合作协议）。

序号 企业名称 是否入库 是否高企 证书编号

1

2

.....

6.证明重点服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其它相关材

料。

提供开展高企培训的相关证明材料、帮助企业开展知识产权

服务的证明材料、证明其帮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相关材料及

其它证明。（注：提供开展培训、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的证明

材料和其它材料限 10 项）

7.机构本身所取得的知识产权、标准、资质认定、行业内荣

誉证书等证明材料；机构被省、市、县级新闻媒体或其他自媒体

宣传报道证明材料。


